附件2

教（科）研积极分子评选量化评分标准
一、论文（按篇计分。两名及以上作者的，第一作者占70%，第二作者占30%，第三作者不计分。）

被SCI、EI、ISTP收录的论文，每篇计70分；

被《新华文摘》收录的论文，每篇计70分；

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收录的论文，每篇计60分；

在CSCD、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计60分；

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计40分；

在本科院校学报和省级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计25分；

在国家级报纸理论版或学术专栏上发表的论文，每篇计25分；

在省部级报纸理论版或学术专栏上发表的论文，每篇计20分；

在高职高专学报（有正规刊号）上发表的论文，每篇计15分；
在学院学刊上发表的论文，每篇计10分。
二、专著
独撰 每部计100分；

合著 每部计50分，第一作者得分占60%，其余作者平均分配剩余得分，下同）；

三、译著、编著、教材、作品集
独撰 每部计80分；

合著 每部计50分（有多个主编的，平均分配分值）；

副主编25分（有多个副主编的，平均分配分值）；

参编 每部计8分；

五、教参（正式出版的）
主编 每部计20分（有多个主编的，平均分配分值）；

副主编 每部计15分（有多个副主编的，平均分配分值）；

参编 每部计8分；

六、艺术作品
获国家级奖励，一等奖计80分，二等奖计60分，三等奖计40分；

获省级奖励，一等奖计40分，二等奖计30分，三等奖计20分；

参加国家政府部门组织的艺术作品展，计40分；

参加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艺术作品展，计20分；

七、专利
发明专利         授权每项100分；申请每项20分；
实用新型专利    授权每项50分；申请每项10分；
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每项40分；申请每项8分；
软件著作权       授权每项40分。申请每项8分； 
八、教（科）研课题。
校级课题立项每项10分、结题另计5分；
省级自筹经费课题立项每项30分、结题另计10分；

国家级自筹经费课题立项每项50分、结题另计15分；
省级经费资助课题立项每项40分、结题另计10分；

国家级经费资助课题立项每项60分、结题另计20分；

指导省级大创项目立项每项10分、国家级每项15分、结题另计5分；

指导科技创新培育项目一般项目每项15分、重点项目20分、结题另计5分。
横向课题立项，有5万元以上资金到学校账户者，每项计35分。5万元以下（含5万元）资金到账者，每项计25分。 
九、获奖
1、获奖的课题每项按照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150、120、100分；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100、80、60分。(主持人享受总分值的50%，课题组成员每人享受余下分值50%的平均值，下同)。

2、获奖的著作或教材每项按照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150、120、100分；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计100、80、60分。
3、在学院获奖（校级）的各类课题、著作、教材、论文等按照一、二、三等奖每项分别计25、20、15分。

十、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学科（术）竞赛

1、指导学生获国家级奖励，每项给指导教师计25分（多个指导教师的平均分配,下同）；
2、指导学生获省级奖励，每项给指导教师计15分；

3、指导学生获学院二等奖以上的奖励，每项给指导教师计10分。

十一、计分说明

国家级、省级是指国家、省级政府或主管部门如教育部、教育厅等下发的课题，各类协会、学会、社会团体课题按80%计分。
各类课题按项计分，其中主持人得分占总分的50%，其余参加者平均分配剩余得分（国家级、省级限在项目或课题组中排名前6者，校级限在项目或课题组中排名前5者）。在评审期限前立项，评审期限内结题的，得分按照结题分数减去立项分数计算。
同一项目（课题、论文等）只能计一次分，并取最高等级得分计算，不得重复计分；已过研究期限而未能结题和非按期结题的课题不计分；课题是否结题以获得课题下达机构下发的结题文件或结题证书为准)。 未尽事宜，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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